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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23202320232023】】】】3368336833683368 号号号号

关于对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

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的

信息披露问询函

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：

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购买草案（以下简称草案），现有

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并补充披露：

1.关于现金收购的合理性。草案显示，本次交易价款为 16.22

亿元，以现金方式支付，其中交易价款的 60%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5

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，剩余 40%的价款在标的股权交割日后的 6 个

月内支付完毕。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，上市公司货币资金为

16.08 亿元，资金缺口将通过自筹方式获取。

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公司自有资金、日常运营资金需求、控股股

东财务状况等，说明本次交易全部采用现金收购的原因和合理性；

（2）补充披露截至目前针对资金缺口的具体筹资安排，并结合交易

后公司资金使用计划安排、具体到期债务情况，说明本次交易是否

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、财务稳定性和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，并充

分提示相关风险。请财务顾问及会计师发表意见。

2.关于估值。草案显示，本次交易采取资产基础法作为定价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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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，交易标的新苏港投资、新东方集装箱、新益港的增值率分别为

32%、28.92%、366.24%。对新苏港投资和新益港进行整体估值时未

使用收益法。新东方集装箱在资产基础法下的评估价值为1.71亿元，

高于其在收益法下的评估价值1.69亿元。在资产基础法下，新东方

集装箱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增值 1.51 亿元，增值率为 264.87%，主要

原因是本次委估宗地 2 账面值为 0。新益港的主要增值资产为房屋

建（构）筑物和设备，增值率分别为 42.89%、647.24%。

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标的资产特征、未来经营发展和盈利情况等，

说明新东方集装箱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而非收益法作为定价依据的

原因，并对新苏港投资和新益港无法采用收益法进行估值的具体原

因进行分析；（2）结合土地使用权的原始取得成本、后续计量情况

等，说明新东方集装箱中本次委估宗地 2 账面价值为 0 的原因，并

对其在资产基础法下产生较高增值率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；（3）结

合房屋建（构）筑物成新率、单位面积重置价格等相关评估参数的

选取依据、以及主要设备类资产会计折旧年限、评估采用的经济使

用年限、是否符合设备技术更替和行业发展情况等，补充披露新益

港房屋建（构）筑物和设备增值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。请财务顾问、

会计师和评估师发表意见。

3.关于交易标的财务数据。草案显示，在报告期内，新益港未

开展实际业务，营业收入为 0，主要负债为其他应付款，2021 年、

2022 年、2023 年 1-6 月其他应付款分别为 5.65 亿元、4.57 亿元、

2.87 亿元，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99.02%、102.69%、107.31%。新益港

目前正在进行客滚功能技术升级改造工作，未来新益港将开展车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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滚装及集装箱装卸业务。车辆滚装业务达产年将完成28万辆车辆滚

装，达产期预计为5年；集装箱装卸业务达产年将完成14万 TEU集

装箱装卸，达产期预计为 5 年。

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自身、新益港客滚功能技术升级改造工作、

达产期较长等，说明新益港未来的盈利能力和具体依据、收购新益

港的必要性和合理性、以及收购新益港后可能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

的不利影响和具体应对措施；（2）结合新益港未来的财务和生产经

营状况，说明新益港其他应付款的后续偿还计划和偿还资金来源、

交易完成后可能对公司偿债能力造成的不利影响和具体应对措施，

并补充披露交易完成后继续推进新益港客滚功能技术升级改造工作

的资金需求敞口和拟采用的融资方式。

4.关于关联交易。草案显示，交易标的在报告期内存在较多关

联交易。例如，新东方集装箱的第一大客户和第一大供应商均为港

口控股，2023 年 1-6 月新东方集装箱对其的销售金额占当期营业收

入的比例为 21.22%，向其采购的金额占当期采购额的比例为

78.47%。新益港2023年 1-6月内的唯一供应商为港口控股。其中，

港口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港口集团的控股股东，连云港万邦散货物

流有限公司为新苏港投资的参股公司。草案线索，本次交易前后公

司关联销售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17.25%和17.95%，关联采购占营

业成本比例分别为 28.22%和 28.38%。

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标的经营业务、交易目的等，说明港口集团

同时为新东方集装箱的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

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是否有利公司减少关联交易、增强独立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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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相关规定。请财务顾问、律师和会计师发表意

见。

5. 关于交易标的并表。草案显示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将

持有新东方集装箱 51%股权。

请公司结合新东方集装箱的公司章程规定、董事会席位构成、

经营决策具体安排及重大事项表决安排等，说明交易后公司对新苏

港投资和新东方集装箱能否实施控制、能否将其纳入合并报表及相

应会计处理的合理性。请财务顾问、律师和会计师发表意见。

6.关于交易标的主要经营资质的有效期限。草案显示，标的新

苏港投资的主要经营资质为港口经营许可证、排污许可证，二者的

有效期限分别至 2025 年 12 月 1 日、2027 年 11 月 17 日。标的新东

方集装箱的主要经营资质为港口经营许可证、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

证、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，三者的有效期限分别至 2025 年 12

月 1 日、2025 年 5 月 31 日、2025 年 5 月 8 日。标的新益港的主要

经营资质为港口经营许可证、港口危险货物作业证，二者的有效期

限均至 2024 年 5 月 13 日。大部分交易标的主要经营资质的剩余有

效期限均不足两年。请公司补充说明交易完成后标的主要经营资质

到期可能会对公司造成的风险和具体应对措施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

发表意见。

7.关于交易标的资产转移剥离。草案显示，在本次重组前，标

的新益港将位于连云港墟沟大港路北侧地块 67-69 泊位的陆域形成

及其地上部分建筑物和设备转让给港口集团。相关资产账面价值为

0.39 亿元，评估值为 0.52 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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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转让的陆域形成及其地上部分建筑物和

设备的具体内容、用途，本次交易前转让剥离的原因及主要考虑；

（2）本次交易作价中是否已充分考虑相关资产剥离的影响。请财务

顾问、律师和评估师发表意见。

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立即披露，在10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

题书面回复我部，并对重组草案作相应修改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

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日


